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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但是我们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任意宣

泄自己的情感的。我们在课堂上要把阳光、乐观的态度展现给学生，或者再上升一

个层次，我们真的要对生活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做样子给学生看。

一位心胸豁达、淡泊名利、乐观积极的教师，他的课堂一定是生动的、充满激情的

课堂，带给学生的也一定是欢乐与鼓舞，教师乐观的情绪会传递给学生，而学生的

积极情绪也会进一步激发教师的激情，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不光对我们的

教学有帮助，也会对学生以后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

社会的看法，对事情的处理。如果一位教师随意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在课堂，想怒即

怒，想哀就哀，那他这种极端的情绪或低沉的情绪会让课堂极度地压抑，学生过度

的紧张与低沉，根本谈不上什么课堂效果，而对这样的教师，学生们最多是“敬”

而远之。比如，同样是一个班，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若是教师在课堂上大发怒

火，把学生们训斥的一声不吭，表面上学生们好像听话，但他们根本不可能去考虑

失败的原因，只是紧张于教师的呵斥；相反，若是老师不发火，而是开导学生们，

这次考试失败并不重要，我们还有下次，只要不是中考，我们就有的是机会，然后

再帮助同学们分析找出失误的原因，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效果比前者要好。

四、用爱心去感化学生，让学生爱戴我们

我们现在的很多老师，忙于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而忽视了对学生

的爱护；或忙于完成教学任务，完成升学任务而忽视了对学生的理解。也有的老师

以班容量，顾不过来为由而推脱。更多的情况则是我们教师把爱心献给了成绩好的

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则置之不理。久而久之，成绩好的学生认为获得爱心是理所

当然，成绩差的学生则被打入冷宫，对老师产生了很深的敌意。在我们教师的心目

中，学生们应该是平等的，在情感上没有优劣之分，或者说，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可

能更需要我们的爱心。如果我们用爱，用融融的暖意去融化学生们心中的坚冰，学

生们对我们会非常爱戴的，这种爱戴转化成学习的动力，会极大地提高我们的教学

效果。记得我教过的一个班，其中有个学生让老师们非常头疼，他和每个上课的老

师作对，每一个教他的老师都对他非常失望。在一次值班时，我发现他吸烟，但他

不承认，态度强硬。但我并没有着急，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他交谈，慢慢地，他和我

谈开了，以后我每次值班，他都会找我谈心。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原来有个特殊

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一个人把他带大。在他上初中时，母亲想给他找个父亲，

他不同意，与母亲冷战，成绩一落千丈，由学校里的数一数二的名次降到年级的最

后。母亲没有办法，把他转到我们学校。后来，在我的劝说下，他同意母亲的行

为，他在初三毕业后说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再来看我。

教师的魅力是一种无言的力量，不用说，只用我们的行动，就可以去带动学

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引言

自从我国颁布了全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工会便多次出现，由此表明了工

会在全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企业工会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相关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存在着一些不足，不过在新《劳动合

同法》落实以后，工会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发挥出工会的

作用成了一项挑战和难题。只有得到企业工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保护企业员工的

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鉴于此，系统思考和分析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地位和

作用显得尤为必要，拥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的地位分析

第一，工会存在和有关用人单位针对劳动者待遇问题实施协商的权利。根据《劳

动合同法》中的要求可知，工会能够和用人单位签署集体合同，说明了劳动者针对薪

酬待遇、工作的时间、休假以及工作环境等问题和用人单位开展了相应的协商，可以

把劳动者具体的诉求向有关用人单位加以反映，以便确保二者的利益均获得保障。第

二，工会存在有关用人单位管理机制编制的参与权利。根据《劳动合同法》中的要求

可知，使工会能够实现对劳动者的代表，参与并编制用人单位在合同中设计的相关条

款、员工工作等不同方面的制度内容，同时针对那些显著歧视劳动者、损害劳动者权

益的相关内容，工会有权利提出异议，要求用人单位加以改进[1]。第三，有关政府部

门赋予了工会解决相关劳动合同纠纷问题的权利。对于我国的人力资源部门而言，以

《劳动合同法》作为有效依据，赋予了工会解决劳动合同当中各方利益纠纷的权利，

假如缺少工会的干预，会导致劳动者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保障。

二、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的作用说明

（一）有助于对劳动者进行指导，使其明确具备的相应权益

对于劳动者而言，需要系统掌握自身拥有的合法权益，然后才能和用人单位进

行劳动合同的签署。根据《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要求，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进行劳

动合同签署以前，工会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有效指导，使其深入掌握劳动合同当中广

大劳动者具备的合法权益和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达到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目的。

（二）工会能够确保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间实现公正

处于较大的诗市场经济环境压力当中，导致社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对于劳动

关系而言，用人单位更加强势，特别对于农民工来说，在法律知识与维权意识方面

较弱，容易导致其合法权益被损害。工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加以保护，以便保证劳动者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受到损害[2]。

（三）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受到损害

根据《劳动合同法》中的要求可知，工会的责任在于签署、落实以及解除合同

的时候，假如劳动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此时工会将利用法律的武器

加以保护，并会让有关用人单位改进。

三、增强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效果的有效策略

（一）积极组织《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和学习活动

自从全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在企业工会工作方面明确新的规定，尤

其受到劳动合同制度产生变化的影响，企业工会需要积极组织《劳动合同法》的宣

传和学习活动，通过对《劳动合同法》进行深入分析，学习其中蕴含的立法精神，

并且确定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工作的难点部分。与此同

时，借助不同的形式对《劳动合同法》加以宣传和推广，使企业员工提高对《劳动

合同法》的重视度，不断改进劳动用工管理机制，有助于使用工率得以有效提升，

让用工的行为变得更加科学、规范化，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

（二）构建科学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对集体劳动合同的不断优化

一般而言，工会需要用人企业构建科学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对集体劳动合同

的不断优化，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实际上，集体协商针对的为企

业员工相关权利方面的事项，依靠工会作为员工的代表方，和用人企业之间进行协

商与交流，达到统一建议的目的。通常情况下，集体协商涵盖了集体合同的签署、

集体合同的监管实施、企业员工的民主化管控、相关管理制度的编制、薪酬制度、

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工作的环境、企业员工的培训和教育等等。对于企业工会来

说，需要来到基层进行系统调查，了解员工的内心想法。与此同时，工会需要和用

人企业进行协商和沟通，完成集体劳动合同的签署任务。此外，企业员工能够结合

劳动安全卫生、工资调整制度等事宜，和用人企业进行专项集体劳动合同的签署。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集体合同草案来说，应该获取到大家的意见，同时通过职代会

的同意，最后向员工进行公布[4]。

（三）做好《劳动合同法》中责任意识的落实工作

作为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个组织，工会的成员以员工自愿加入为主，工会的

成立旨在保障广大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任何侵害。根据全新《劳动合同法》

中的规定可知，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有助于确保社会的安定，同时说明

了劳动合同签订双方各自需要履行的责任，凸显出工会的重要性与作用。以法律的

角度而言，能够使企业工会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获得相应的法律根据，真正达到广

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目的。除此之外，企业工会还应该明确自身具有的

重要责任和义务，只有充分借助自身的作用，才能使广大劳动者受益[5]。

结论

从此次论文的阐述与分析当中，不难看出，系统分析与思考工会工作在劳动合

同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必要，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施价值。本文通过分

析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的地位，说明了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的作用，提

出了增强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效果的有效策略：积极组织《劳动合同法》的宣

传和学习活动、构建科学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对集体劳动合同的不断优化、做好

《劳动合同法》中责任意识的落实工作。希望此次研究与分析的内容和结果，能够

得到有关企业工会工作人员的关注与重视，并且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启发和帮助，以

便充分发挥出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良好作用，进而促使我国劳动合同法变

得更加完善，企业工会得以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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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当中，工会具有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关键。劳动合同法可以借助工会具有的权利与作用，让广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署合法的劳

动合同，保证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实现一定的平衡，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以法律的角度而言，在劳动合同法当中，工会权利的性质特点，实际上属于针

对劳动者的一种代理权，为了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该充分凸显出工会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功效。本文通过分析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的地位，说明了工会工作在劳

动合同法中的作用，提出了增强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效果的有效策略，从而有效提升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运用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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